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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條（訂立目的） 

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回饋員工長期貢獻，促進勞資關係，增進工作效率特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適用範圍） 

凡受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員工均適用之。與本公司具委任關係人
員其退休條件及退休金標準另訂之。 

第  三  條（自請退休）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自願申請退休： 
㇐、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  四  條（強制退休）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者，公司得強制其退休： 
㇐、年齡滿六十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者，得由本公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  五  條（戶籍年齡） 

退休年齡之認定應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第  六  條（退休申請） 

退休之申請應於預定退休之日前㇐個月提出。但強制退休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十六條第㇐項規定辦理。 

第  七  條（保密義務） 

㇐、退休員工同意對其受聘公司期間所知悉或持有之公司機密資訊負保密義

務，且非經公司書面同意，退休員工不得將前述機密資訊為違背其工作

目的範圍外之使用，或將其洩漏、告知、交付或轉移他人或對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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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機密資訊包括公司依契約或法令所持有或知悉之他人機密資訊，且

公司對該機密資訊負保密義務者。 
三、本保密約定於雙方間勞動契約終止或解除後仍然有效。 
四、於雙方間勞動契約終止或解除後，未經公司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擅自

為退休者、退休員工之合夥人或新僱主等任何個人或團體，以任何方式

洩露或使用。 

第  八  條（機密資訊） 

㇐、本辦法所稱之機密資訊，係指退休員工任職於公司期間所取得或知悉之

公司(含關係企業)或其客戶之機密資訊，且該資訊非㇐般涉及該類資訊之

人所知悉，公司並對其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二、前述機密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上商業上、技術上或生產上之概念、各發展

階段之原始碼、目的碼、構圖、產品規格、技術、模型、資料、文件、圖

表、流程圖、研究、發展、製程、流程、配方、特殊製造或生產方法、機

器裝置、模具或其他設備以及專門技術，或其他內部文件資料，如合約

書、財務資料、行銷策略、客戶名單、廠商名單、薪資、人事資料等。 
三、雙方同意任何有關機密資訊之筆記、資料、參考文件、圖表等各種文件媒

體之所有權皆歸公司所有。退休員工於退休或公司請求時，應立即將其

交還公司或其指定之人。 

第  九  條（智慧財產權權利歸屬） 

退休員工同意於任職期間，所構思、創作或完成之發明或創作及可受智慧財
產權保護之任何工作內容，其相關權利均歸屬於公司所有，退休者已以書面

將其內容充分告知公司；若公司欲將此等發明或創作申請專利時，退休者亦
同意簽署相關文件，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 

第 十 條（㇐次給付） 

員工之退休金應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第 十㇐ 條（分期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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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如具有下列情形之㇐，致無法㇐次發給退休金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後，分期給付： 
㇐、依法提撥之退休準備金不敷支付時。 
二、事業之經營或財務確有困難時。 

第 十二 條（未定事項）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勞動基準及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使用表單： 
QR-EF00-028-員工離職申請單 
QR-EF00-030-員工自請退休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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